2009集美大学教职工五人制足球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集美大学工会
二、承办：集美大学体育学院足球教研室
三、比赛日期：2009年10月14日
四、比赛地点：水产学院五人制足球场
五、比赛项目：五人制足球
六、报名办法与运动员资格
1、以部门工会为单位组队，每个部门工会限报1队，参赛队员必须是本学院或者本部门的职工，每个参赛队可报12名：运动员10名，领队1名、教练1名（均可兼运动员）； 
2、凡是集美大学工会会员均可报名参加。足球教研室及在就学期间进行过足球专项训练毕业未满5年的教职工必须参加摘牌，摘牌采用倒摘牌形式。参赛者没有年龄限制，学生不能报名参赛。
3、运动员必须经医生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者，方可报名参加比赛。
4、报名时间：截止10月9日（周五），报名地点：校工会，联系电话：6181429，联系人：彭晓荣，传真：6181592，逾期不候。各参赛队派一人于10月9日下午4：00在校工会会议室进行抽签及摘牌，请准时参加。
七、竞赛办法
1、体育学院足球教研室负责裁判工作；
2、比赛采用分组、分阶段赛制；预赛阶段按照上届比赛排名分出种子队，抽签决定各队的小组；
3、执行国际足联审定的最新《室内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比赛采用4号足球；
4、全场比赛时间40分钟，上下半场各20分钟（毛时），中场休息不超过10分钟；
5、未报名队员不得参赛，场上某队比赛队员少于三人时本场比赛自然终止，按现时比分计，如比分少于3球时，判对方3：0获胜； 
6、全程比赛，如遇参赛队中途退出或弃权，所有球队与之的比赛均按0分计算；
7、各队需自备至少一套统一颜色的比赛服装，守门员服装应与场上队员和裁判员有明显的区别；对阵双方服装颜色相似时，应服从竞赛组提供的分队服装安排。 
八、比赛弃权及处罚： 
1、未获组委会批准的停赛； 
2、未按时参加或参加完规定赛程的比赛； 
3、拒绝按照裁判员的要求立即恢复中断的比赛超过5分钟者； 
4、擅自放弃已安排好的场次或拒绝承办方的安排参加补赛或改期的比赛； 
5、运动队在报名及比赛过中确认有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行为； 
6、对于弃权队伍，将给予校内通报批评。 
九、计分办法： 
采用循环制： 
A、每队胜一场得３分，平一场得１分，负一场得０分。 
B、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 
（1）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 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3） 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总和多者，名次列前； 
（4） 同组同阶段结束后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5） 同组同阶段结束后进球总和多者，名次列前；  
（6）抽签优胜者，名次列前；
（7）决赛阶段的比赛，如在规定的比赛时间结束后为平局，则直接以罚球点球决定胜负。 
十、奖励办法：本次比赛取前八名，给予相应奖励。未获得名次的球队比赛中途未弃权的，给予鼓励奖。

十一、仲裁与诉讼：  
1、比赛不设申诉机制，裁判员的判罚为最终判罚；  
2、对比赛中出现的各种违纪事件，由赛会纪律仲裁委员会参照《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执行，直至扣罚比赛积分及剥夺其参赛资格； 
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属承办方，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集美大学工会
2009年9月16日
                                                               
